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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3-082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3年 12月 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东晓先生主持，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本次董事会出席会议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3-083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千岁先生
主持，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本次监事会出席会议监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 会议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3-084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根据目前募投项目
的实施进度及实际情况， 经过谨慎研究， 决定对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进行延
期。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3344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 145,132,743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人民币 5.65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819,999,997.95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7,756,396.62 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02,243,601.33元。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XYZH/2021XAAA50306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
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25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61,227.57万元。 尚未使用的金

额为 18,996.79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万
元）

实际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动物疫苗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一期） 49,109.79 37,016.68 37,016.68 24,734.25

新版 GMP 符合性技改项
目 11,848.03 11,848.03 11,848.03 11,468.10

生产工艺系统降耗增效改
造项目 5,780.18 5,561.13 5,561.13 1,027.78

动力系统节能升级技改项
目 3,207.00 3,054.29 3,054.29 1,243.10

补充流动资金 24,519.87 24,519.87 22,744.23 22,754.34
合计 94,464.87 82,000.00 80,224.36 61,227.57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与原因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1．生产工艺系统降耗增效改造项目
项目名称：生产工艺系统降耗增效改造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内容：本次项目降耗增效改造内容主要包括 3个部分：
（1）土霉素碱提取工艺更新及自动化改造：将提炼车间、酸化过滤工序所用 22 台板框压滤机全部

改为 6台陶瓷膜过滤器；脱色工序现有玻璃钢离子交换树脂的脱色程序新增一套自动化控制系统。
（2）发酵生产过程配料自动化改造：将发酵 103 和 104 车间配料工序“人工投料”改造为“自动配

料”，新增两套自动化配料系统。
（3）金霉素发酵过程光谱在线检测技术改造：对全部发酵车间发酵工序增设 57 套光谱在线检测

系统。
生活生产设施及其配套设施等全部利用原有建筑物，本项目不新增建筑物，不新增土地面积。
2．动力系统节能升级技改项目
项目名称：动力系统节能升级技改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内容：
（1）将现有车间内的现有全部传统的电动机与皮带传动和减速机传动方式，更新升级为永磁变速

电动机；随着永磁技术的成功应用，车间噪音大幅度降低；日常维修成本大幅降低；车间环境温度可大
幅降低；节电率可以达到 20%左右。

（2）将中温中压链条炉排蒸汽锅炉，更新升级为压力 3.82MPa温度 450℃的 2×35t/h 中温中压角管
式链条炉排蒸汽锅炉，更新后热效率提高、耗煤量降低、事故发生率降低、大大促进了发酵工艺生产能
力。

（二）项目延期原因
本次申请延期的募投项目为“生产工艺系统降耗增效改造项目” 及“动力系统节能升级技改项

目”，前述项目原计划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3年 12 月，在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因国内施工
进度受阻、宏观经济波动、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等，使得项目的实际投资进度与原计划投资进度存在
一定的差异。

（三）调整前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为使募投项目的实施更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确保公司募投项目稳步实施，降低募集资

金使用风险，公司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经审慎研究论证，在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
地点、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变更，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决定将“生产工艺系统降
耗增效改造项目”及“动力系统节能升级技改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生产工艺系统降耗增效改造项目 2023年 12月 2024年 12月

动力系统节能升级技改项目 2023年 12月 2024年 12月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前述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基于合理、科学、审慎利用募集资

金的原则和对投资者利益负责的角度而作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方向、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及实施地点均未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截至目前，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正常进行之中，公司将继续加
强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的管理及监督，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及效
益。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1、董事会意见
为使募投项目的实施更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确保公司募投项目稳步实施，降低募集资

金使用风险，公司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经审慎研究论证，在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
地点、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变更，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决定将募投项目“生产工
艺系统降耗增效改造项目”及“动力系统节能升级技改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4
年 12月。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金河生物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0586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2023-063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2月 29日（星期五）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9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28号茂业中心 C座 2605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红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58,661,6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25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0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 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 58,661,63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255％。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3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1,788,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924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1,788,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245％。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部分董事、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刘子凡律师、李子为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修订＜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58,661,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78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58,661,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78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58,661,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78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子凡、李子为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23-026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变更议案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情况。
3、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2月 29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12月 29日。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年 12月 2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22日（星期五）。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崮山镇金诺路 130号）。
4、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主持人：董事长连小明。
7、会议通知情况：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需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已于

2023年 12月 14 日、12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中国证券报》刊载。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 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 人， 代表股份 53,825,8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50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5,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8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7 人， 代表股份 53,851,4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5129%。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5,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83%。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5,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83%。
3、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会议。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处置闲置资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83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2%；反对 1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563%；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843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83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2%；反对 1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应以特别决议通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563%；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843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83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2%；反对 1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563%；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843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83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2%；反对 1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563%；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843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83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2%；反对 1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563%；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843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83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2%；反对 1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563%；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843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83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2%；反对 1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563%；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843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及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23-064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协议书履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协议书签订情况
2023年 7月 26日，公司与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苏州吉帅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协商一致签订

《协议书》，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苏州吉帅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通过“现金补偿+股权补偿”的方式
弥补公司损失，其中汪妹玲、严伟虎支付给公司现金补偿款 1.5 亿元，分五期履行完毕（2023 年现金补
偿共 7000万元，2024年现金补偿共 8000万元）【详见公司 2023-036号公告】

二、协议书履行进展情况
1、截至 2023 年 7 月 28 日，公司已经收到严伟虎支付的第一期全部现金补偿款 3500 万元【详见

公司 2023-037号公告】。
2、2023 年 9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严伟虎支付的第二期部分现金补偿款 750 万元【详见公司 2023-

047号公告】。

3、2023年 12月 1日，公司收到严伟虎支付的第二期部分现金补偿款 1000 万元【详见公司 2023-
057号公告】。

4、2023 年 12 月 14 日， 公司收到严伟虎支付的第二期部分现金补偿款 1000 万元【详见公司
2023-062号公告】。

5、2023年 12月 28日，公司收到严伟虎支付的第二期剩余现金补偿款 75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
汪妹玲、严伟虎 2023年现金补偿 7000万元已经全部支付，

还需支付给公司 2024年现金补偿 8000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前期公司对苏州好屋投资已计提了减值准备，此次公司收到现金补偿款将增加公司收益。
四、存在的风险
因协议书约定现金补偿履行方式为分期支付，虽然协议书已作了相应抵押担保措施，但仍然存在

后续现金补偿款到期未能按时支付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协议书的实施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

五、备查文件 第二期剩余现金补偿款 750万元之汇款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3007 证券简称：直真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6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12月 29日（星期五）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12月 2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9 日 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12 月 29 日 9:15 至 15:

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融科望京中心 A座 11层。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隽。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 人，代表股份 63,920,40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77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 代表股份
63,883,6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41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36,73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7 人， 代表股份 37,4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1人，代表股份
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36,73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1％。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出售子公司股权并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办理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相关事宜。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919,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4％；反对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4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3283％；反对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6717％；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经营范围和《公司章程》等事
宜的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94,87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1％；反对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弃权 24,5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1.7927％；反对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6717％；弃权 24,5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5.535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冬松、彭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
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301130 证券简称：西点药业 公告编号：2023-069

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药品注册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蛋白琥珀酸铁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申请及利培酮口崩片境内生
产药品补充申请《受理通知书》，国家药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
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申请注册药品的基本情况
（一）蛋白琥珀酸铁
药品名称：蛋白琥珀酸铁；
分类：化学药品；
剂型：原料药；
受理号：CYHS2360754；
登记号：Y20230000957；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注册申请人：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审查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二）利培酮口崩片
药品名称：利培酮口崩片；
分类：化学药品；
剂型：片剂；
受理号：CYHB2302766（0.5mg）、CYHB2302767(2mg)；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补充申请: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审批的补充申请事项;1.已上市化学药品药

学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属于重大变更的事项;1.8增加规格；
注册申请人：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审查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二、药品相关情况简介
（一）蛋白琥珀酸铁

蛋白琥珀酸铁作为新型铁剂，是有机铁化合物之一，临床上用于绝对和相对缺铁性贫血的治疗，
由于铁摄入量不足或吸收障碍、 急性或慢性失血以及各种年龄患者的感染所引起的隐性或显性缺铁
性贫血的治疗，妊娠与哺乳期贫血的治疗。

（二）利培酮口崩片
公司于 2006年 3月，取得利培酮口崩片 1mg《药品注册批件》，剂型为片剂，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H20060164。
公司利培酮口崩片（商品名“可同”）是国内首个开发上市的利培酮口崩片药物，口崩片是一种新

型口服剂型，可在无水的条件下（或仅有少量水存在）于口腔中快速崩解，随吞咽动作进入消化道，在
口腔内经粘膜吸收，体内吸收、代谢过程与普通片剂不同。

利培酮口崩片用于治疗急性和慢性精神分裂症以及其它各种精神病性状态的明显阳性症状（如
幻觉、妄想、思维紊乱、敌视、怀疑）和明显阴性症状（如反应迟钝、情绪及社交淡漠、少语），也可用于减
轻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情感症状（如抑郁、负罪感、焦虑）。 对于急性期治疗有效的患者，在维持期治疗
中也可继续发挥其临床疗效。

三、同类药品情况
（一）蛋白琥珀酸铁
经查询国家药监局网站，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已获得蛋白琥珀酸铁制剂注册批件的国内药品生

产企业为 3家。
经查询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 蛋白琥珀酸铁原料药登记状态为

“A”的国内药品生产企业为 4家，蛋白琥珀酸铁原料药登记状态为“I”的国内药品生产企业为 8家。
（二）利培酮口崩片
经查询国家药监局网站，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已获得利培酮口崩片注册批件的国内药品生产企

业为 3家。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规定，上述药品已获得注册申请受理，报送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进行审评

审批。 上述药品获得受理通知书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影响，相关药品的注册批件取得时间和结果
均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积极推进该项目进展并对该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受理通知书》。
特此公告。

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23-33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丁晋奇先生提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 丁晋奇先生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任期将届满六年，特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请求
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丁晋奇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丁晋奇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丁晋奇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独立董事后
生效，在公司补选新任独立董事之前，丁晋奇先生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
行独立董事职责。

丁晋奇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
司董事会对丁晋奇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23-34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及注销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印发的《关于核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689号）核准，吉林化纤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300,000,000.00股。 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290,556,900.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4.13 元，实际募集资金
总额人民币 1,199,999,997.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8,247,924.48 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181,752,072.52元。截至 2022年 7月 5日 14时 29分止，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金证券”）已将募集资金扣除部分承销费和保荐费人民币 11,879,999.98元（含税）后，余额为人民币
1,188,119,997.02元汇入专用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准验字〔2022〕2044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实际收到 1,188,119,997.02 元 ， 其中 1.2 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使用

886,558,521.31 元， 偿还银行借款 300,000,000.00 元；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10,000,000.00元，2023年 8月 8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10,000,000.00元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该笔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支付承销费、信息披露费 5,942,800.00 元，支出
银行手续费 210,668.40元。 另外募集资金账户收到存款利息收入 4,615,226.19 元，销户时账户余额转
至基本户 23,233.50元，期末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零。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2023年 12 月修订）》《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以及公司 2021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同华金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哈达湾支行、吉林九
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磐石支行、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营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截至 2023年 12月 28日，募集资金存储及余额情况（包含利息收入及手续费支出）如下：

开户行名称 账号 存储金额（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哈达湾支行 22050161633800001411 0.00

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磐石支行 0710458011015200007898 0.00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营支行 0201011080001833 0.00

合计 0.00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鉴于公司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再使用， 经与保荐机

构、存管银行商议，2023年 12月 28日，公司完成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相关的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1287 证券简称：中电港 公告编号：2023-056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因被担保对象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子器材国际有限公司（英文名：CEAC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以下简称“器材国际”）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3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3年度为全资子公司器材国际、 亿安仓（香港） 有限公司（英文名：EAchain HongKong
Limited，以下简称“亿安仓香港”）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预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3.8亿元，本
次担保额度期限自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重新审议该事项之
日止。 上述担保业务发生时，授权董事长或相关业务负责人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协
议，不需要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董事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器材国际 2009/8/21 董事：刘迅、叶建
斐

100 万港币+987.1 万
美元

新界粉岭安乐邨安乐门街
39 号嘉里货仓（粉岭）G03
室

主要从事境外授权分
销业务

亿安仓香港 2009/8/21 董事：刘聪、俞毅 100 万港币+987.1 万
美元

新界粉岭安乐邨安乐门街
39 号嘉里货仓（粉岭）G03
室

主要从事境外非授权
分销业务

2、主要财务数据
（1）截止 2023年 9月 30日，器材国际资产总额为 112.92亿元，负债总额 108.40亿元，净资产 4.52

亿元，2023年 1-9月的营业收入为 151.45 亿元，利润总额为 60.15 万元，净利润为 50.23 万元。（以上
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数据）。

（2）截止 2023年 9月 30日，亿安仓香港资产总额为 22.44亿元，负债总额 20.47亿元，净资产 1.97
亿元，2023年 1-9月的营业收入为 29.74亿元，利润总额为-403.87 万元，净利润为-337.23 万元。（以
上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数据）。

3、器材国际、亿安仓香港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进展情况
2023年 12月，公司与器材国际作为共同借款人，向银行申请 9,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63,868.50

万元, 以 2023年 12月 26日汇率折算下同）的授信贷款，合同约定共同借款人就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贷款期限自首次提款日起 12个月。

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3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中，对全资子公司器材国际、亿安仓香港 2023 年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3.8
亿元，本次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金额在上述审批额度范围内。

四、累计银行授信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418,693.50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51%。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提供担保情况，
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贷款合同等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3-079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近日，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
书。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专利名称：预应力混凝土管及其设计方法
证书号：第 6587063号
专利号：ZL 2022 1 0592911.2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22年 05月 27日
授权公告日：2023年 12月 26日
授权公告号：CN 114811201 B
有效期：二十年（自专利申请日起算）
专利权人：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专利涉及输水管道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预应力混凝土管及其设计方法。 该预应力混凝土

管的设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预应力混凝土管配置为包括管芯、预应力筋层和保护层，管芯包括管
芯本体和预制于管芯本体内的钢筒，预应力筋层以预定缠丝应力缠绕于管芯的外周，保护层包覆于预
应力筋层和管芯的外周； 将管芯本体的材质配置为高性能混凝土， 将保护层的材质配置为高延性材
料；将管芯的壁厚配置为小于预应力混凝土管的外径的 1/16。 该预应力混凝土管根据该预应力混凝土
管的设计方法设计而成。 预应力混凝土管及其设计方法，在确保管材刚度的前提下，使得管芯壁厚减
小至管材外径的 1/16以下，降低了自重，节约了原料。

该专利的取得，规范了预应力混凝土管的生产流程，降低了生产成本，对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有
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3-080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近日，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宁夏青龙水泥制品检测有限公司收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专利名称：一种拉力试验锚固块专用夹具
证书号：第 20226577号
专利号：ZL 2023 2 1082122.0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日：2023年 05月 08日
授权公告日：2023年 12月 26日
授权公告号：CN 220251545 U
有效期：十年（自专利申请日起算）
专利权人：宁夏青龙水泥制品检测有限公司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拉力试验锚固块专用夹具，包括支撑座、升降组件和夹具，使用者通过转

动螺杆使移动块和固定块的挤压顶块移动，多个顶块能够对塑胶锚固管件的内壁支撑夹持，防止塑胶
锚固管件移动，通过设置环形弹簧，能够使夹具适应直径不同大小的塑胶锚固管件，解决了现有的夹
具在夹持过程中容易造成夹持不稳定的问题。

该专利的取得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持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1333 证券简称：光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7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2023年 8月 21日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3 年度向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授信主体及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计划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光华进出口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子公司”“光华进出口”）向银行融资等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 2023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授信主体及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就全资子公司光华进出口与银行的授信业务，公司与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盐官支行（以下简称“海宁农商行盐官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海宁农商行盐官支行向
光华进出口自 2023年 12月 28日至 2026年 12 月 27 日融资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为折合人民币（大
写）壹亿元整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以上担保在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人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光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 9月 30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盐官镇环园东路 3-1号 A幢
法定代表人：孙杰风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炼

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国内贸易
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进出口代理；技术进
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2、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光华进出口 100%股权，光华进出口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被担保人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977.47 46,559.15
负债总额 20,355.48 45,968.35
净资产 621.99 590.80
营业收入 29,931.77 34,847.97
利润总额 -86.52 -31.19
净利润 -86.52 -31.19

4、被担保人诚信情况：光华进出口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官支行
2、债务人：浙江光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3、保证人：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最高债权本金限额（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元整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

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保证担保范围：保证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

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融资过程中发生的垫付款、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付费用和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等。 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诉
讼费、律师代理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如因为主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或欺诈等情况而导致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或
因债务人操作不当，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属于本合同担保的范围。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3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授信主体及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新增担保事项均在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因此无需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额度累计金额为 5 亿元，本

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4亿元，占公司 2022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9.1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海宁农商行盐官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